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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报送东莞市
第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第20220099号
建议办理意见的函

陈庆松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支持莞城、石龙旧城活化提质发展的建议》（第20220099号）收悉，经综合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市自然资源局、莞城街道、石龙镇的会办意见，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统筹推动旧城改造的建议
目前，我市已成立中心城区“一心两轴三片区”建设现场指挥部，由分管副市长负责统筹开展工作。莞城街道老城区中兴路-大西路历史文化街区、石龙镇老城区中山路历史文化街区均已纳入“东莞记忆”项目统筹推进改造工作。此外，我市在2018版全市城市更新（“三旧”改造）专项规划（在编）中，将莞城、石龙等发展较早、承载城市文脉的旧城镇中心区纳入管控范围，进行重点管控引导：一是涉及历史文化名城名镇街区的，要求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文件进行保护开发。二是旧城镇中心区活化改造要传承城市的历史文化内涵，留住城市文脉、记忆，以多渠道多途径改善居住环境为首，导入文化创意、产业创新等新型城市要素，激发旧城活力，努力改善旧城环境品质。三是鼓励综合更新“微改造”，突出多样化、小规模渐进式的更新。四是经论证判别无修缮保留价值的老旧房屋、危房，建议在政府主导下实施拆除重建，并优先将空出土地用于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补齐城市短板。
二、关于下放管理审批权限的建议

对于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中山路民国建筑群及其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管理审批权限，均依据《文物保护法》等有关法律法规执行，目前暂无下放至镇的法律依据。下来，我市将推动石龙镇编制中山路民国建筑群文物保护规划，明确文物本体及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的管控要求，为文物保护与活化利用提供有效的规划指引。
三、关于实施博物馆集群化管理的建议
我市自2004年在全国率先提出建设博物馆之城，按照“中心引领、片区协同、多点开花”的格局，以市属博物馆为引领示范，在镇村大力建设中小型主题博物馆，有效盘活基层博物馆资源，构建起主体多元、结构优化、特色鲜明、富有活力的博物体系及完善的市、镇、村三级博物馆网络。目前，石龙有石龙博物馆、东征博物馆、中国举重博物馆（筹）3座，均紧密依托石龙镇历史文化、社会经济、行业特色建设，统一由镇政府管理，已形成了独立性强、灵活高效的博物馆管理体系。建议中提出成立市属事业单位，由市定编定员，对石龙镇的相关博物馆实行集群化管理，因涉及增设机构及编制问题，下来要加强与市委编办的沟通协调。
四、关于授权开展试点示范的建议
石龙镇作为国家级历史名镇，应符合《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的要求，其中明确“在历史文化街区、名镇、名村核心保护范围内，新建、扩建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前，应当征求同级文物主管部门的意见”，因此暂无将规划选址评估、相关规划、建设许可下放至镇的法律依据，建议按照国家相关规范执行。下来我市将加快推进石龙历史文化名镇、中山路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的编制报批，通过规划明确保护范围与保护要求，指导开发建设工作。
五、关于给予财政资金支持的建议

由于石龙老城区改造项目投资大、预期运营收益低、周期长，资金自平衡问题难以解决，以石龙镇现有的财力难以支撑改造的资金需求，我市将在“东莞记忆”项目的建设中统筹考虑资金安排，并探索由市、镇两级联合申报地方专项债的形式，解决项目推进的资金难题，用"绣花"功夫在城市精细化管理中融合石龙传统文化，体现文化传承和延续，完善城市功能。
六、关于支持挖掘老建筑的新价值的建议

我市积极推进老旧建筑的活化利用工作，一是推进石龙历史文化名镇、中山路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的编制报批，依据保护规划，指导具有历史文化价值老旧建筑的活化利用，通过合理改造及引入新型业态，推进上述建筑的使用适应现代环境、创造价值，并通过活化利用产生的经济效益反哺维护管理，形成保护与利用的良性循环。二是推动文化产业发展，通过《东莞市文化发展专项资金申报指南》，支持开展创意文化活动，支持文化产业园区做大做强，将石龙镇理想艺术摄影空间、中承典艺艺术中心、同和里古陶馆、9787书店纳入“100个共享文化空间”，举办系列活动总场次超过42场，获益人数近千人。三是促进文旅融合，通过《东莞市旅游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对成功创建的全域旅游示范区、产业融合旅游品牌等进行奖励，引导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编制《东莞游》《东莞市旅游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将石龙特色文旅资源纳入宣传册，梳理中山路历史文化街区资源主体属性，启动保护开发与活化利用项目的规划设计和招商工作，并将石龙特色文旅资源串入“走读红色东莞”红色旅游线路、美丽乡村旅游线路、体育文化休闲线路，依托大型展会活动进行宣传推广。四是将中山路历史文化街区作为我市“东莞记忆”项目的开展范围，计划以历史游径主环串联老街巷、古遗迹，结合建筑修缮、风貌修复、功能活化、配套完善等措施，打造特色文旅路线，从而吸引人流量，助力石龙老旧建筑的活化利用。
专此答复，诚挚感谢您对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2年7月21日
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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